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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罚人: 湖南华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文艺
湖南华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在2021年4月18日华容县人民南路建设的“盛世新城*隆源”一期项目中，开工时未按人防报建审批要求同步修建防空地下室。经调查取证，现查明：
一、违法事实
湖南华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在2021年4月18日华容县人民南路建设的“盛世新城*隆源”一期项目中，开工时未按人防报建审批要求同步修建防空地下室，该项目以完成桩基础建设。以上事实有刘文艺的询问笔录，现场违法事实图像，《现场勘察报告》、《停工整改通知书》、《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及其送达回执证实，足以认定。
2、 法律依据
本局认为，湖南华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在2021年4月18日华容县人民南路建设的“盛世新城*隆源”一期项目中，开工时未按人防报建审批要求同步修建防空地下室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现根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新建民用建筑不修建或者不少于规定面积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补建或者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可以并处应建未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工程造价百分之五的罚款，但总额不得超过十万元,应依法予以处罚。
三、处罚决定
我局于2021年6月7日依法对其下达了（编2021号第005号）《停工整改通知书》，在此期间未履行规定的义务并继续违法建设。据此，我局2021年7月2日再次依法对其下达了华住建告（2021）第005号《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到本局进行陈述和申辨，要求组织听证的，在3日内可以向本局提出书面申请，当事人已放弃上述权利。    
根据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经局案审会集体讨论，现决定如下：
1、湖南华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尽快到我局相关股室办理后续相关手续；
2、罚款100000元（拾万元整）。
当事人应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湖南华容县星龙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缴纳罚款（户名：华容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汇缴结算户，账号：82019450000930859）。逾期不缴纳罚款，每日按罚款总额的3%加处罚款。
被处罚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华容县人民政府或岳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复议，也可在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君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逾期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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